
海 口 市 总 工 会

海口市总工会关于采购代理机构遴选公告

根据工作需要，海口市总工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，拟采取公开遴选方式择优确定招标代理单

位，委托其办理和海口市总工会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12 月招

标采购组织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标单位

海口市总工会。

二、代理项目名称

海口市总工会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项目

三、选取方式

选取工作将贯彻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通

过评审方式选择招标代理单位。择优选取三家招标代理机构，做

为海口市总工会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招标采购代理

机构，为海口市总工会执行遴选招标采购任务。

四、选取费用

本次选取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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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遴选申请人基本条件

（一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有招标代理资格的招

标代理单位；

（二）具备招标代理机构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；

（三）在招标工作中，市场行为规范、社会信用好，无不良

记录行为；

（四）不接受联合体；

六、遴选申请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责

负责招标（采购）及相关咨询工作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指导委托人提前获得各项招标必须的资料，以满足各

项招标时间要求；

（二）编制招标文件，接受采购人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对招

标文件的审查；

（三）发布招标公告；

（四）发售招标文件；

（五）组织现场踏勘和答疑；

（六）组织开标、评标工作；

（七）协助采购人进行结果报备和上网公示；

（八）发布未中标通知和中标通知；

（九）服务年度结束后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委托人所有业务

的分析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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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对项目招标过程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有关合同

管理的问题提供咨询，协助采购人完善采购管理制度的相关编制

工作；

（十一）招标过程中出现的质疑，由代理机构在委托授权范

围内作出答复，协助采购人处理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投诉、

监督部门的审查、诉讼等事宜；

（十二）在遴选人规定时间内提交项目招标代理资料汇编；

（十三）遴选人交办的与招标工作有关的其它事宜。

七、时间和报名要求

（一）公告时间：2023 年 4 月 6 日至 2023 年 4 月 12 日。

（二）递交申请书截止时间：2023 年 4 月 12 日 17:00，过

期递交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递交申请书地点：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滨东四街海

口市人民政府 6 号楼 1017 办公室。

（四）递交申请书时请提供单位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、法

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需要提供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

的委托授权书）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。

遴选具体要求见附件。

八、其他

本次公开遴选若存在变动或修改，敬请关注海口市总工会官

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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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齐女士

联系电话：0898-66111531

附件：遴选文件

海口市总工会

2023 年 4 月 4 日


